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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

（1996 年 10 月 19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8 年 7 月 27 日江西省

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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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增强公

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，保障宪法和法律、法规的实施，根据

宪法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，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。接受法制

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，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
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54&order=643&result=c%3A%5Ctemp%5Ctbs%5CH1176DE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C%F5%C0%FD&dkall=1&OpenCondition=FULLTEXT%3D%27%28%23%CA%B1%D0%A7%D0%D4%3D%2A%29+AND+%28%CC%F5%C0%FD%2FFLD%3D%B1%EA%CC%E2%29%27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54&order=643&result=c%3A%5Ctemp%5Ctbs%5CH1176DE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C%F5%C0%FD&dkall=1&OpenCondition=FULLTEXT%3D%27%28%23%CA%B1%D0%A7%D0%D4%3D%2A%29+AND+%28%CC%F5%C0%FD%2FFLD%3D%B1%EA%CC%E2%29%27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54&order=643&result=c%3A%5Ctemp%5Ctbs%5CH1176DE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C%F5%C0%FD&dkall=1&OpenCondition=FULLTEXT%3D%27%28%23%CA%B1%D0%A7%D0%D4%3D%2A%29+AND+%28%CC%F5%C0%FD%2FFLD%3D%B1%EA%CC%E2%29%27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54&order=643&result=c%3A%5Ctemp%5Ctbs%5CH1176DE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C%F5%C0%FD&dkall=1&OpenCondition=FULLTEXT%3D%27%28%23%CA%B1%D0%A7%D0%D4%3D%2A%29+AND+%28%CC%F5%C0%FD%2FFLD%3D%B1%EA%CC%E2%29%27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54&order=643&result=c%3A%5Ctemp%5Ctbs%5CH1176DE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C%F5%C0%FD&dkall=1&OpenCondition=FULLTEXT%3D%27%28%23%CA%B1%D0%A7%D0%D4%3D%2A%29+AND+%28%CC%F5%C0%FD%2FFLD%3D%B1%EA%CC%E2%29%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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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教育。

第四条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行全面规划、统一管理、分别

实施、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坚持为改革、发

展、稳定服务，坚持与执法实践相结合，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

相结合，务求实效。通过法制宣传教育，加快依法治村、治乡、

治县、治市、治省的进程，全面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。

第五条 法制宣传教育的基本任务：

（一）普及宪法和法律、法规基本知识，教育广大公民依法

行使公民权利，履行公民义务；

（二）增强国家公务员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

法制观念，提高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的水平；

（三）提高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，使其

依法履行职责，公正司法；

（四）推动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学习掌握有关法律

知识，使其依法管理，依法经营；

（五）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，培养具有法制观念的社会主

义合格人才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当地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体系，对法制宣传教育工

作所需经费应当予以保证，纳入财政预算，并根据财力情况，使

该项经费逐年有所增长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综合绩效考核、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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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考核、综治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内容。

第七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将法制宣

传教育工作作为重大事项，加强检查和监督。

第二章 工作机构职责

第八条 各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、指导、

协调、检查、监督本行政区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规划，提出目标、

任务和要求；

（二）研究、部署和督促、指导本行政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

工作；

（三）对本行政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情况进行检查、考核，

决定或者建议实施奖励与处分；

（四）研究处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其他事项。

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

的要求，组织编写全省统一的各类法制宣传教育教材，培训法制

宣传教育骨干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

在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，负责办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

小组的日常事务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调查、掌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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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培训、考试、考核工作；

（三）总结、推广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；

（四）办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三章 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

第十条 各地、各部门应当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

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建立健全法制宣传

教育工作责任制，实行领导负责制。

第十一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

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，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，

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，推进本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履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，

制定本部门普法规划、年度普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，并组织实

施。

司法机关、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官、检察官、行政

执法人员、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，结合具体案件向当事人和公众

进行释法说理，普及法治知识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对法

制宣传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各类培训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校应当把法制教育列入教学计

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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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各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本行业内企业事业单位经

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、考核工作。

第十五条 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负责对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

商户的法律知识培训、考核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文化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

当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和文艺团体的作用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。

第十七条 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团体应当把法制宣传教育

列入工作计划，协助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做好法

制宣传教育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公安、劳动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做好

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

第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采

取多种形式，向村民、居民宣传法律知识。

第二十条 家庭应当配合社会做好家庭成员的法制宣传教

育工作。

第四章 考试、考核与奖惩

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录用工作人员，应当把法律知识列为

录用考试的内容之一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对其任命的工作人员应当进行法律

知识考试和执法实绩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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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为了保证法制宣传教育的质量和成效，各地方、

各部门对学法用法情况，应当进行考核。具体考核标准和办法由

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对

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二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或者

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，没有达到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

规定的考核标准的地方、部门或者单位，由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

导小组给予通报批评，督促其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建议有

关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人员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第五条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所列人

员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的，其所在单位或

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给予批评、教育，责令改正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